
同政复决字〔2026〕4号

同心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

申请人：同心县某育种科技有限公司，住同心县豫海镇

皓月新都 6号楼 1-902室

法定代表人：施长婴，系公司经理

委托代理人：王蕾蕾、焦毅，北京市信凯律师事务所律

师，特别授权代理人

被申请人：同心县自然资源局

法定代表人：杨伟，该局局长

地址：同心县老县医院内

申请人同心县某育种科技有限公司对被申请人为宁夏

某能源有限公司宁夏韦州矿区韦四矿项目颁发的编号为地

字第 640324202500004号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不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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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本机关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

法》第三十条规定，于 2025 年 12 月 10 日依法予以受理，

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复议请求：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为宁夏某能源有限

公司宁夏韦州矿区韦四矿项目颁发的编号为地字第

640324202500004号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。

申请人称：

一、申请人具有提起行政复议的合法主体资格，与案涉

行政许可存在直接利害关系。

申请人系同心县韦州镇韦一村、旧庄村、河湾村、韦二

村共计 9996 亩土地的合法承包经营权人，持有《农村土地

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》及《不动产权证书》（宁 2024 同心

县不动产权第 X0004872号），并在该土地上建成“脱毒酿

酒葡萄苗木繁育中心”及泉商国际酒庄基地，种植葡萄 9940.8

亩，总投资巨大，经营期限至 2042 年。经核实，被申请人

向宁夏某能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某公司”）颁发的案涉

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对应的韦州矿区韦四煤矿项目用地，

与申请人承包的葡萄种植基地存在地理重叠，该煤矿项目的

建设及后续采矿活动将直接导致地面沉陷、水体污染、扬尘

及噪声污染，严重损毁申请人的葡萄种植基地，侵害申请人

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及财产权益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

复议法》第十条规定，申请人作为案涉行政许可的直接利害

关系人，有权提起本次行政复议。

二、案涉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颁发的核心前置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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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失，行政许可行为违法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第二十五条规

定：“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经审批部门批准，建

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”；同时，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

例》第九条明确规定，依法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、环境

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，建设单位应当在开工建设前将环境

影响报告书、环境影响报告表报有审批权的环境保护行政主

管部门审批；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依法经审批部

门审查或者审查后未予批准的，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。

申请人通过向被申请人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（同自然

资答〔2025〕第 6号）及附件显示，被申请人为某公司韦四

煤矿项目的颁发了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（地字第

640324202500004号）。经申请人进一步核实，截至本复议

申请书提交之日，某公司的韦州矿区韦四煤矿项目（240万

吨/年）环境影响报告书仍未通过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查批准，

未取得环评批复文件，属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

第六十九条规定的“违反法定程序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”

的情形。

三、案涉行政许可的核发违背相关规划及法律规定，损

害公共利益与申请人合法权益。

1.违反葡萄酒产区保护规划。根据《宁夏贺兰山东麓葡

萄酒产区保护条例》第十条规定，禁止在产区酿酒葡萄种植

区保护范围内新建采矿项目。申请人的葡萄种植基地位于罗

山东麓韦州葡萄文化创意产业镇，属于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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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“东南翼”核心保护范围，而案涉煤矿项目用地正处于该

保护范围内，被申请人颁发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的行为

直接违反上述强制性规定。

2.存在重大生态及安全风险。案涉煤矿项目矿区面积

32.52平方公里，预测最大沉陷深度达 14米，且项目区域内

建有韦州水库等三座水库，承担着整个葡萄产业园区及韦州

镇的用水命脉。采矿活动引发的地面沉陷可能导致水库开裂、

漏水，不仅会损毁申请人的葡萄种植基地及 43眼灌溉水并，

更会威胁周边居民的人身财产安全，存在重大安全隐患。

3.侵害申请人合法经营权益。申请人在承包土地上种植

的酿酒葡萄采用法国梅西脱毒嫁接苗，建设有育苗大棚，投

入巨大且已形成稳定的产业规模。案涉煤矿项目未取得环评

批复即获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，其后续建设及采矿活动将对

葡萄种植生态环境造成不可逆破坏，导致申请人的前期投入

付诸东流，经营权益遭受严重侵害。
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同心县自然资源局在宁夏某能源有

限公司未取得环境影响评价批复文件这一核心前置条件的

情况下，擅自核发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（地字第

640324202500004号），该行政许可行为违反法定程序，且

违背相关规划及法律规定，严重侵害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并存

在重大公共安全隐患。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，依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等相关法律规定，特向贵机关提起行

政复议，请求依法支持申请人的复议请求。

被申请人称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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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办理合法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城乡规划法》《宁夏回族自治区国土空间规划条例》以及宁

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《关于规范规划许可工作的通知》

（宁自然资规发〔2024〕1号）的规定，办理《建设用地规

划许可证》提交的申请材料为：申请表、建设单位证照、项

目批准核准备案文件、国有建设用地出让合同/划拨决定书、

土地勘测定界报告及用地红线图。韦四煤矿及选煤厂项目

2024年 9月经国家能源局项目核准批复，2024年 11月经宁

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转用、征收土地，2025年 1月由

被申请人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，2025年 2 月 12日

办理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（地字第 640324202500004号），

用地单位为宁夏某能源有限公司，项目名称为宁夏韦州矿区

韦四煤矿项目，用地面积为 385096 平方米。行政许可程序

合法，审批内容准确。

二、复议申请理由于法无据

（一）环评并非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审批要件。建

设用地规划许可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之后的行政审批是施

工许可，在住建部门办理。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不是开

工许可，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文件也不是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

证》颁发的前置条件。

（二）《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保护条

例》不是本案建设用地规划许可的拘束条件。宁夏贺兰山东

麓葡萄酒产区保护和葡萄酒产业发展规划已经与宁夏国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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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间规划相衔接，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告，贺兰山东麓葡

萄酒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产地范围不包括同心县。被申请人严

格依法履职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颁发本案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，

与《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保护条例》没有

冲突。
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向第三人宁夏某能源有限公司韦四

煤矿及选煤厂项目颁发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合理合法，

行政许可不违反法定程序。请求复议机关依法驳回申请人的

复议申请。

经审理查明：

2017年 4月 7日，申请人与韦州镇旧庄村、韦一村、韦

二村、河湾村村委会签订《宁夏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

同》，合同约定各村出租的土地分别为：1629亩、2675亩、

3270亩、2422亩，共计 9996亩；出租土地用途主要用于葡

萄种植、苗木繁育等，土地出租期限是 12年，自 2017年 4

月 7日至 2029年 12月 31日，出租费为每年 100元/亩。2024

年 12月 26日，申请人取得坐落于同心县韦州镇旧庄村的宁

（2024）同心县不动产权第 X0004872号《不动产权证书》。

2025年 1月 20日，宁夏某能源有限公司向被申请人申

请“韦四煤矿及选煤厂”建设用地规划许可，并按照规定提

交了相关材料。2025年 2 月 12日，被申请人向宁夏某能源

有限公司颁发了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（地字第

640324202500004号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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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查明，申请人自述流转韦州镇旧庄村、韦一村、韦二

村和河湾村土地的性质为草地、旱耕地、荒地。2024 年 11

月 1日，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根据同心县人民政府《关

于韦州矿区韦四煤矿项目建设用地的请示》发布批复，同意

将同心县韦州镇韦一村、韦二村、河湾村集体所有农用地

37.3396公顷（不占用耕地）、未利用地 1.17公顷转用为建

设用地并办理征收，作为韦州矿区韦四煤矿项目建设用地。

本机关认为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三十八条第二款

“以出让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建设项目，建设单位在

取得建设项目的批准、核准、备案文件和签订国有土地使用

权出让合同后，向城市、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领取

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”之规定，被申请人作为自然资源主管

部门，负有办理本辖区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资格。

本案中，被申请人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《关

于规范规划许可工作的通知》（宁自然资规发〔2024〕1号）

的规定，对宁夏某能源有限公司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后依法

向其颁发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，被申请人颁发许可证的行

为符合法律规定，程序合法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三十八条第二款

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第二十五条“建设项

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依法经审批部门审查或者审查后

未予批准的，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”之规定，建设用地规

划许可证的核发主要审查批准、核准、备案文件和国有土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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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权出让合同，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需在项目开

工前完成审批，故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并非颁发建设用地规划

许可证的直接前置条件。

根据本机关在复议过程中向村委会调查询问的结果，和

申请人流转土地的性质与韦州矿区韦四煤矿项目建设用地

的性质不一致的客观实际情况，被申请人向宁夏某能源有限

公司颁发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项下的土地与申请人流转

的土地不存在地理重叠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条之规定，

维持被申请人为宁夏某能源有限公司颁发编号为地字第

640324202500004号的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书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

日内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第四十五条之规

定，向同心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附件：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

同心县人民政府

2026年 1月 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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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
一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

第三十条 行政复议机关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，应当在

五日内进行审查。对符合下列规定的，行政复议机关应当予

以受理：

（一）有明确的申请人和符合本法规定的被申请人；

（二）申请人与被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；

（三）有具体的行政复议请求和理由；

（四）在法定申请期限内提出；

……

第六十八条 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适用

依据正确，程序合法，内容适当的，行政复议机关决定维持

该行政行为。

二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

第四十五条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复议决定的，

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

讼。复议机关逾期不作决定的，申请人可以在复议期满之日

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
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

第三十八条 在城市、镇规划区内以出让方式提供国有

土地使用权的，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前，城市、县人民政

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依据控制性详细规划，提出出让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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块的位置、使用性质、开发强度等规划条件，作为国有土地

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组成部分。未确定规划条件的地块，不得

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。

以出让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建设项目，建设单位

在取得建设项目的批准、核准、备案文件和签订国有土地使

用权出让合同后，向城市、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领

取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。

四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

第二十五条 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依法经

审批部门审查或者审查后未予批准的，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

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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